
长沙市大学生自主创业及就业者享受
廉租住房补贴审批表

申 请 人：                          

单位地址：                        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类型
	□  创业者
	法人代表
	

	
	
	企业营业执
照注册号
	

	
	
	注册时间
	

	
	
	单位名称
	

	
	□  就业者
	就业单位名称
	

	申请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学    历
	
	联系电话
	


	户籍地址
	
	家庭人口
	

	现居住地址
	

	家庭主要
成员

情况
	  □  城市低保家庭           □  农村贫困家庭     （在□选择合适的打√）

	
	与申请
人关系
	姓  名
	身份证号
	家庭地址
	备注

	
	父亲
	
	
	
	

	
	母亲
	
	
	
	

	
	配偶
	
	
	
	

	本人承诺所提供的有关证明真实有效，现申请廉租住房补贴，愿意遵守我市廉租住房保障的相关规定。

申请人：             年  月  日


二、申请人提供相关证件资料
	序号
	自主创业者需提供证件资料
	件
	备注

	1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
	家庭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3
	毕业证（学生证、学校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
	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5
	法人代表证原件及复印件
	
	

	6
	经营场所的房屋租赁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人提供证件原件审核无误，证明材料及复印件共       件。

                                 审核人员签字：

	

	序号
	就业者需提供证件资料
	件
	备注

	1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
	家庭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3
	家庭低保证（贫困家庭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
	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5
	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6
	房屋租赁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人提供证件原件审核无误，证明材料及复印件共       件。

                                 审核人员签字：


三、审核意见
	区创业办、区
劳动保障部门
审查

意见
	根据《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和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政策意见》（长发〔2009〕6号）和《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全市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的实施意见》（长发〔2009〕7号）文件精神，经审查，该申请人符合大学生创业及就业申请廉租住房补贴条件，同意申报（□创业/□就业）廉租住房补贴。

经办人（签名）：       审批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区住房保障局
核准
意见
	根据《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和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政策意见》（长发〔2009〕6号）和《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全市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的实施意见》（长发〔2009〕7号）文件精神，经审核，该申请人符合申请大学生创业及就业廉租住房补贴条件，同意从   年
     月开始发放补贴，补贴标准为160元/月,补贴最长期限为
    年。

经办人（签名）：       审核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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